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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4.21 九十八學年度第七次教務會議通過 

100.01.12 九十九學年度第六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3.30 九十九學年度第二次臨時教務會議通過 

102.7.24 一百零一學年度第二次臨時課程規畫委員會通過 

102.9.11 一百零二學年度第一次教務會議通過 

壹、 目的 

為培養學生具備未來職涯發展競爭力，並成為符合社會期待之現代公民，特訂定「中華大學

學生基本能力指標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貳、 範圍 

99 學年度起入學本校之日間大學部學生。 

 

參、 權責單位 

校方：訂定「全校性學生基本能力」之能力指標與檢核標準 

各院系：訂定「各院系學生基本能力」之能力指標與檢核標準 

 

肆、 名詞解釋： 

無 

 

伍、 內容 

第一條 本校為培養學生具備未來職涯發展競爭力，並成為符合社會期待之現代公民，特訂

定「中華大學學生基本能力指標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於 99 學年度起入學本校之日間大學部學生。 

第三條 學生基本能力分為「全校性學生基本能力」及「各院系學生基本能力」兩部分。 

一、全校性學生基本能力包含「英文能力」、「資訊應用能力」、「創新創意能力」、「社

會關懷能力」及「健康體能能力」五項，其能力指標與檢核標準由校方訂定之。 

二、各院系學生基本能力包含「院系核心能力」及「院系基本素養」兩項，其能力

指標與檢核標準由各院系訂定之。 

三、院系核心能力係指院系訂定之學生應培養專業能力，院系基本素養係指院系訂

定之學生應培養態度與技能。 

第四條 全校性學生基本能力指標之檢核標準與實施方式如下： 

一、英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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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須於修業期限內依據「中華大學學生英文能力檢定實施辦法」，完成並通

過英語能力檢定，始符合畢業資格。  

二、資訊應用能力(99 學年度至 101 學年度入學者適用第(一)(二)項，102 學年度入

學者適用第(三)項)： 

(一)各學系、學位學程應就其領域特色與就業需求，於大學部四年課程規劃

中，設計至少一門與資訊應用相關之必修課程。 

(二)學生須於修業期限內修習並通過所屬學系、學位學程開授之前款課程，始

符合畢業資格。 

(三)自 102 學年度起入學之學生須於修業期限內依據「中華大學學生資訊應用

能力檢定實施辦法」，完成並通過資訊應用能力檢定，始符合畢業資格。 

三、創新創意能力： 

(一)各學系、學位學程應就其領域特色與就業需求，於大學部四年課程規劃

中，設計至少一門與創新創意相關之必修或必選課程及至少一門與創新創

意相關之專題課程。 

(二)學生須於修業期限內完成修習所屬學系、學位學程開授之前款課程，始符

合畢業資格。 

四、社會關懷能力： 

學生須於修業期限內依據「中華大學志工校園文化推動實施要點」，完成規定

服務時數，始符合畢業資格。 

五、健康體能能力： 

學生須於修業期限內依據「中華大學體育課程修課辦法」，完成規定修業學分

並通過游泳能力檢核與體適能檢核，始符合畢業資格；檢核依據為「中華大

學學生游泳能力檢核實施要點」與「中華大學學生體適能檢核實施要點」。 

第五條 各院系學生基本能力指標及檢核，應由各學院訂定全院性之指標與檢核標準辦理

之。 

各學系、學位學程得視其需要，另訂定學系或學程學生基本能力指標及檢核標準。 

第六條 學生基本能力指標與檢核標準訂定後，各學系、學位學程須調整大學部四年課程規

劃並將其納入學生學習成效評量機制中。 

第七條 本辦法經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審議，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

時亦同。 
壹、 相關文件 

1. 中華大學學生英文能力檢定實施辦法 

2. 中華大學學生資訊應用能力檢定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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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華大學志工校園文化推動實施要點 

4. 中華大學體育課程修課辦法 

5. 中華大學學生游泳能力檢核實施要點 

6. 中華大學學生體適能檢核實施要點 

 

貳、 使用表單 

無 


